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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Y HOUSE LTD.

Hon Margaret Ng
Chairperson
LegCo Panel on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Legal Services
Legislative Council
Jackson Road, Central

June 22, 2002

Dear

R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Domestic Violence Ordinance (Cap 189)

Harmony House is a non-profit voluntary organization specialized in
addressing issues related to family violence.  Since our establishment of the
first shelter in 1985, we have provided refuge to over 5000 women and children.
Based on our experience in working with abused women, we realize that the
community should not only provide refuge to protect the victims, we should
also ensure the safety of women and children through appropriate legislation.
Thc Ordinance specifically enacted to safeguard victims of family violence:
"Domestic Violence Ordinance" (Cap. 189) was put into effect 16 years ago.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we realize that the said Ordinance no longer
adequately reflects the changing needs of the victims and the society.
Harmony House has thus, in the past year. initiated a review on the said
Ordinance and drafted the attached proposed amendments.

The attached proposal was drafted by a working group which composes of
social workers, solicitors and service-users.  We have also consulted related
social service agencies.  Written endorsement was obtained from a number of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We shall be grateful if you would kindly review and comment on our
proposal.  We shall also forward the said document to the Secretary of Justice,
Ms E. Leung, and members of the Legco Panel on Welfare Services for support
and endorsement.



W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your views and working closely with your
office to advance on the proposed changes.

If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is required,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get in
touch with the undersigned at telephone: 2794-9300 or e-mail
hhl@harmonyhousehk.org

Sincerely yours,

Margaret Wong
Executive Director

cc. Members of LegCo Panel on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Legal Services



和諧之家

《家庭暴力條例》（第 189 章）

修訂建議

背景

 《家庭暴力條例》在 1896 年於香港使用，旨在為家庭暴力的受害㆟提供保護，使他們免

再受家庭暴力的侵害，沿用至今超過十六年，㆗間從沒有檢討及修訂。受騷擾的㆒方，

可向法院申請出命令，禁制另㆒方騷擾申請㆟和與申請㆟同住的兒童、或進入其婚姻居

所。雖然法例的用字沒有指明哪㆒性別，但條文的受惠㆟大都是婦女。

 根據《家庭暴力條例》（第 189 章），凡配偶向民事法庭提出申請，法庭可發出禁制令：

－

a.  限制其配偶向申請㆟或與申請㆟同住的兒童

使用暴力；或

b.  禁止對方反家或家㆗某指定部分，或某指定

㆞方。

禁制令的條款及其有效期只 3 個月，另可展期 3 個月，有

效期合計不得超過 6 個月。

 根據 生福利局的資料顯示，新舉報的虐待配偶個案由 1998 年的 1009 宗增至 2001 年的

2433 宗，當㆗婦女成為受害者仍然維持於超過 90%，而根據警方 2001 年的數字顯示，每

㆝平均發生 6.7 宗家庭暴力事件㆗，便有超過㆒宗涉及嚴重毆打、傷㆟及謀殺／誤殺的家

庭糾紛事件，情況令㆟憂慮。

 和諧之家的入住個案及熱線求助電話亦不斷㆖升，01/02 年的入住㆟數（447 ㆟）較 98/99
年的 376 ㆟㆖升了 20%，而熱線求助電話亦由 97/98 年的 4836 宗增加至 01/02 年的 8411
宗，增幅超過 70%。

 雖然以㆖的案件數字並沒有按施暴者和受害者的關係分類，但是近年不少有關家庭暴力

的報導均涉及父母與子女（虐老，虐兒），兄妹、婆媳或叔嫂之間等，可見暴力已不限只

發生於夫婦或同居配偶之間。

 另外根據和諧之家於本年八月向離院婦女進行的調查顯示，在願意接受訪問的 24 位婦女

當㆗，有 13 位是曾經或現在正受配偶纏擾（62%）、恐嚇（54%）、辱 （38%）、在家附

近遊蕩（ 3 1 %）等。超過半數受害者因此而令其精神嚴重困擾、心情煩躁及

精神緊張，亦接近五成受害者表示因此而常感恐懼及焦慮不安。亦有超過㆔成

表示因此而外出次數減少（31%），影響其社交生活。



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

A）　法例㆖的修改）　法例㆖的修改）　法例㆖的修改）　法例㆖的修改

㆒㆒㆒㆒. 擴大保護對象範圍擴大保護對象範圍擴大保護對象範圍擴大保護對象範圍：：：：

原因原因原因原因：：：：

1. 按目前《家庭暴力條例》，只適用於有婚姻關係或長久穩定的同居關係的男女及其子女，

對於近年不斷發生的虐待均有翁姑、媳婦、叔嫂、兄弟姊妹等關係，而共同居住於同㆒

居所而發生的暴力問題便顯得無能為力，反映現行條例對有關「家」之概念限定過狹，

實無法完整保護所有家庭成員。

2. 近年在家居生活㆗出現的虐待老㆟現象有㆖升趨勢，由於本條例只針對婦女與兒童，不

足以正視虐待老㆟的現象。

3. 根據該條例，只有已婚㆟士及同居的㆒男㆒女才可籍申請禁制令獲得濟助。遭纏擾的受

害㆟假如在受騷擾時從來不曾或不再與纏擾者同居，便不能要求法院行使司法管轄權，

再者當夫婦㆒旦離婚，這項補救辦法亦不能根據該條例提出申請。根據同㆒理由，

當同居男女結束關係後，法院亦無權提供保障，這反映當前條例的不足。

建議㆒）建議㆒）建議㆒）建議㆒）

本會建議，條例㆗的婚姻居所（Matrimonial Home）應改為家庭居所（Domestic Home），適

用的範圍應由配偶及親子間的家庭暴力事件擴闊至前配偶，包括前同居者翁姑、媳婦、母子、

叔嫂等共同居住在同㆒居所內的㆟所產的暴力事件，以令更多家庭關係的成員得到條例的保

護。建議包括：

1)  配偶及前配偶

2)  前同居者及現同居者

3)  父母親及子女（包括繼子女及被收養之子女）

4)  兄弟姊妹

5)  婆媳、公媳、叔嫂關係

6)  任何親㆟或不能自我照顧的㆟而法庭又認為他（們）在該家庭居所㆗應被視為該家

庭成員

㆓㆓㆓㆓.　對家庭暴力予以明確定義　對家庭暴力予以明確定義　對家庭暴力予以明確定義　對家庭暴力予以明確定義

原因原因原因原因：：：：

1.  家庭暴力涉及身體、精神及性虐待，條例對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保障較局限於身體㆖的

暴力，其他受著較不明顯的虐待，如婚內強姦、精神虐待等傷害的受害者則要透過較

長時間及複雜的程序才可獲得保障，甚至未能獲得保障。另家庭暴力條例規定法院可

以在禁制另㆒方對申請㆟使用暴力或禁止該另㆒方進入申請㆟的居所或某指明㆞方的

禁制令附㆖㆒份逮捕書，不過法院只可在該另㆒方已經令申請㆟或與申請㆟同住的兒

童身體受傷害，並相當可能再次使申請㆟或兒童身體受傷害才可行使此權力，但是如

果另㆒方只是威脅使申請㆟或兒童身體受傷，法院是不能附㆖逮捕書，只有當男㆟或

女㆟不斷違反禁制令，並對令㆒方及其他有關㆟等造成滋擾，法院才可附㆖逮捕

書。



建議㆓）建議㆓）建議㆓）建議㆓）

本會建議，家庭暴力的法律定義應明確列明暴力行為不只包括身體侵害的行為，也包括明顯

的精神㆖的侵害行為，和婚內強姦等性暴力行為，並加強法院在使用逮捕書的權力，即使是

性虐待（如婚內強姦）或精神虐待等，也可在禁制令附㆖逮捕書，以正視性虐待或精神虐待

這類暴力對受害者的影響。

㆔㆔㆔㆔.　檢討禁制令內容　檢討禁制令內容　檢討禁制令內容　檢討禁制令內容

原因：現時受害者申請禁制令及逮捕令的最高有效期不可超過六個月，而申請離婚而涉及撫

養權的案件，法庭處理時間較長，部分甚至超過六個月，家庭暴力受害者於此段期間很容易

受到丈夫纏擾及威嚇，使受害者容易受損。

建議㆔）建議㆔）建議㆔）建議㆔）

本會建議申延禁制令及逮捕令的最長有效期至 1 年，但可 3 個月檢討㆒次，以配合申請離婚

及撫養權手續時間。為積極改善施虐㆒方的暴力行為，建議法庭把施虐者曾否參與輔導及教

育小組課程（例如和諧之家－第㆔線男士服務）及其表現報告，作為應否接納受害者申請延

長禁制令有效期的評估項目之㆒。即若施虐㆒方不曾參加輔導或教育課程或其表現不理想，

法官考慮延長禁制令的有效期機會較高。

B） 其他社會配合設施

㆕㆕㆕㆕.　加強專業㆟士的訓練　加強專業㆟士的訓練　加強專業㆟士的訓練　加強專業㆟士的訓練

建議㆕）建議㆕）建議㆕）建議㆕）

為使前線專業㆟員掌握足夠的專業知識以處理家庭暴力事件，本會建議規定社工㆟員、幼兒

照顧員、警察㆟員、醫護㆟員、學校輔導及行政㆟員、教師等應接受預防家庭暴力之在職教

育。在學校教育方面，應加強提倡男女平等及預防家庭暴力等概念。

㆓零零㆓年六月十七日

支持團體名單：

防止虐待兒童會

護苗基金

明愛防止虐老計劃

香港家庭福利會

靈實長者醫護㆗心

檢討工作成員名單：

馮潤寶律師　（和諧之家董事局成員）

林滿馨律師

楊俊豪律師



葉長秀女士　（和諧之家－新家庭社區教育及資源㆗心協調主任）

阮冠英女士　（和諧之家－新家庭社區教育及資源㆗心社區教育工作員）

和諧之家－新家庭社區教育及資源㆗心

電話：２３４２　００７２

傳真：２３０４　７７８３

電郵：hhcerc@harmonyhousehk.org


